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３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

１

、数据统计范围：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为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长江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个别财务报表数据，非合并报表数据。

２

、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主要财务数据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境内证券子

公司）

本月数 本年累计数 本月数 本年累计数

营业收入

２５

，

７１９．９４ ２５

，

７１９．９４ ２

，

９３７．９４ ２

，

９３７．９４

净利润

９

，

１３８．７２ ９

，

１３８．７２ ５３４．７５ ５３４．７５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净资产

１

，

２６８

，

１６５．８５ １

，

２５８

，

９６７．０８ １０

，

５３８．３５ １０

，

００３．６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68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

2014-08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在接到控股股东关于筹划本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通知后，申请办理了停牌手续。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8

月

13

日开市时起停牌，

并于当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并于

8

月

20

日、

8

月

27

日、

9

月

3

日和

9

月

10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3

年

9

月

12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

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并于

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

10

月

14

日、

10

月

21

日、

10

月

28

日发布了《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

11

月

12

日发布了《临时停牌公告》。

2013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

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11

月

25

日、

12

月

2

日、

12

月

9

日、

12

月

16

日、

12

月

23

日、

12

月

30

日、

1

月

6

日、

1

月

13

日、

1

月

20

日、

1

月

27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控股股东以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本次交易协议

条款内容仍在协商过程中。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

资者利益，避免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在五个交易日内及时公布进展情况。待有关事项确定后，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７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７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已经完成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授予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２

、授予数量及授予人数：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二六三网络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及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限制性股票拟授予数量为

１２７

万股，授予激励对象共

９１

人。公司董

事会在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过程中，余瑞源

１

人因个人原因放弃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权利。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２７

万股减少到

１２６．７

万股，授予对象由

９１

名减少到

９０

名。

因此，公司本次实际授予对象为

９０

名，实际授予数量为

１２６．７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的

０．５２８％

，占本次激励计划总授予股份数的

９９．７６％

。

３

、授予价格：

１０．８９

元

／

股。

４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股票。

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期：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起计算的

４８

个月。

（

１

）在授予日后的

１２

个月为标的股票锁定期。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予以锁定，不得转让。

（

２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后

３６

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

票的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可在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分三期分别申请解锁

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３０％

、

３０％

和

４０％

。

（

３

）在解锁期内，董事会确认达到解锁条件后，激励对象必须在董事会确定的解锁期内，

就当期可申请解锁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向公司提交限制性股票解锁申请书。 如激励对象未按

期限向董事会提交书面申请，视为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解锁，相应限制性股票不再解锁并由公

司以授予价格回购后注销。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则当期可申请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后注销。

解锁时间和解锁比例具体如下：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一次解锁条件的，其中总额

３０％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０％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二次解锁条件的，其中总额

３０％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三次解锁条件的，其中总额

４０％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４０％

６

、激励对象名单及认购情况

序号 姓名 职位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情况

１

吴一彬 集团内审部总监

２

赵旭 集团投资管理部高级投资经理

３

闫斌 集团投资管理部高级投资经理

４

李波 集团法务证券部总监

５

董桂英 集团财务管理部总监

６

初金霞 集团财务管理部高级财务经理

７

毕军 集团品牌市场部总监

８

曹庆德 集团信息管理部总监

９

肖焱 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监

１０

成立伟 集团人力资源部项目经理

１１

柳光泽 企业会议事业部副总经理

１２

蒋铮 企业会议事业部副总经理

１３

金永刚 企业会议事业部运维部经理

１４

张东宇 企业会议事业部开发部经理

１５

高岩 企业会议事业部运营部经理

１６

刘萍 企业会议事业部质量部经理

１７

白彦清 企业会议事业部财务部经理

１８

杨丹 企业会议事业部直销部经理

１９

崔莹 企业会议事业部行政人力经理

２０

李润琴 企业通信总裁助理

２１

李想 企业通信总裁助理

２２

孟涛 企业通信运维中心总监

２３

黄福昌 企业通信技术中心总监

２４

宋鹏 企业通信渠道部部门总监

２５

郑树新 企业通信技术中心首席架构师

２６

奚立 企业通信上海大区总经理

２７

易小华 企业通信运营部资深部门经理

２８

赵振扬 企业通信客服中心部门经理

２９

张晓丹 企业通信产品部资深部门经理

３０

孟雪霞 企业通信平台管理中心财务部经理

３１

施燕 企业通信平台管理中心行政部经理

３２

邹婧玮 企业通信平台管理中心人力资源部经理

３３

李旺 企业通信平台部部门经理

３４

李志涛 企业通信邮件应用开发部级部门资深经理

３５

李岩 企业通信应用部二级部门经理

３６

王炼 企业通信

ｘｍａｉｌ

基础开发部二级部门经理

３７

秦利强 企业通信法务部主管

３８

秦芳 企业通信优质客户部二级部门经理

３９

尚振兴 企业通信上海大区渠道二部部门经理

４０

李家琪 北京大区渠道二部部门经理

４１

徐雷 北京大区大客户部部门经理

４２

崔相年 渠道支持部部门经理

４３

魏杰 大客户部行业客户部部门经理

４４

包典 企业通信移动终端开发部主管

４５

程玉娟 企业通信商务部商务专员

４６

罗鹏 增值通信广分总经理

４７

朱力 增值通信北分总经理

４８

张博勤 增值通信产品部总监

４９

潘永焕 增值通信企业营销部总监

５０

李丽 增值通信财务部经理

９０

人共获授

１２６．７

万股， 占授予限

制 性 股 票 总 数

９９．７６％

； 占公司

股 本 总 额 的

０．５２８％

。

５１

袁俊江 增值通信运营部总监

５２

陈凯 增值通信企业管理部总监

５３

沈鸿强 增值通信华东语音业务部兼市场部总监

５４

张宁 增值通信运营部副总监

５５

麦卫冲 增值通信广分运营部总监

５６

陆珺 增值通信北分业务支撑部总监

５７

梁婉惠 增值通信广分财务部经理

５８

王若愚 增值通信运营部

ＴＳＥ

部主管

５９

俞晟 增值通信运营部运维部主管

６０

刘文献 增值通信北分企业销售部经理

６１

刘文杰 增值通信北分财务部主管

６２

夏晶晶 增值通信运营部订单管理兼采购部主管

６３

赫珊 增值通信广分人事主管

６４

胡家远 网络科技

ＴＶ

技术开发部总监

６５

殷宇安 网络科技关系管理和内容采购政府公关总监

６６

李春琦 网络科技客户服务部总监

６７

杨祖荣 网络科技

ＴＶ

运维部经理

６８

徐雷 网络科技客户服务部客服部资深经理

６９

崔冬青 网络科技系统运维部资深经理

７０

王进 网络科技资源管理部资深经理

７１

金文峰 网络科技全球销售和市场支持中心总监

７２

胡新 网络科技美国市场部销售经理

７３

金花 网络科技美国市场部资深经理

７４

唐静波 网络科技珠海呼叫中心经理

７５

吕毅杰 网络科技全球品牌管理部经理

７６

王伍伯 网络科技全球销售和市场支持中心北京呼入销售部门经理

７７

韩玉静 网络科技全球销售和市场支持中心客户生命周期资深经理

７８

茅俊杰 网络科技全球销售和市场支持中心上海呼出销售经理

７９

沈昶 网络科技北京开发部总监

８０

陈钰 网络科技北京开发部系统开发部经理

８１

沙方洲 网络科技北京开发部北京应用开发部经理

８２

唐鹏 网络科技北京开发部项目管理部经理

８３

邹鹏飞 网络科技全球销售和市场支持中心设计部经理

８４

赵红梅 网络科技人力资源部经理

８５

彭健 网络科技法务部经理

８６

吴迪 网络科技加拿大市场部经理

８７

罗俊琨 网络科技澳大利亚市场部销售及渠道经理

８８

王昌双 网络科技运营中心北京系统运维部经理

８９

傅晓磊 网络科技运营中心客服部经理

９０

许恒睿 网络科技运营中心工程师

说明：除激励对象余瑞源放弃认购，其他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的《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修订后）》

完全一致。

二、授予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大华验字［

２０１４

］

００００５３

号的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止，公司已收到吴一彬等

９０

名授予的激励对象缴

纳的出资款人民币

１３

，

７９７

，

６３０．００

元（壹仟叁佰柒拾玖万柒仟陆佰叁拾元整），全部以货币资

金出资。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１

，

２６７

，

０００．００

元（大写：壹佰贰拾陆万柒仟元整），计入“资本

公积

－

股本溢价” 人民币

１２

，

５３０

，

６３０．００

元（大写：壹仟贰佰伍拾叁万零陆佰叁拾元整）。

同时我们注意到，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收资本为

人民币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出具利安达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３４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２４１

，

２６７

，

０００．００

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２４１

，

２６７

，

０００．００

元。

三、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

） 增加股数（股） 减少股数（股） 股数（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

，

８５３

，

６０２ １９．１１ １

，

２６７

，

０００ ０ ４７

，

１２０

，

６０２ １９．５３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３３ １

，

２６７

，

０００ ０ ２１

，

２６７

，

０００ ８．８１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３３ １

，

２６７

，

０００ ０ ２１

，

２６７

，

０００ ８．８１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高管股份

２５

，

８５３

，

６０２ １０．７７ ０ ０ ２５

，

８５３

，

６０２ １０．７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４

，

１４６

，

３９８ ８０．８９ ０ ０ １９４

，

１４６

，

３９８ ８０．４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４

，

１４６

，

３９８ ８０．８９ ０ ０ １９４

，

１４６

，

３９８ ８０．４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三、股份总数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２６７

，

０００ ０ ２４１

，

２６７

，

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按新股本

２４１

，

２６７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２４

元

／

股。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２４１

，

２６７

，

０００

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发生了变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小龙先生

在授予完成前持有公司

４５

，

９３３

，

３５４

股份，占授予完成前公司股份总额比例为

１９．１４％

，授予完

成后，占公司股份总额比例为

１９．０４％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场外：易方达黄金主题（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场内：易基黄金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１１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为纽约证券交易所非交

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

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

２

）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２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暂停申购、

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８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

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为纽约证券交易所非交

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

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

２

）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２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８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为纽约证券交易所非交

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

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

２

）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２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工银瑞信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薪金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５２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

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的时间

为准。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基金合同生效后，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者赎回。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视为

下一开放日的申购、赎回申请。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申购时，投资者通过销售网点每笔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单个基金帐户单

笔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００

元，追加申购每笔最低金额为

１

元。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

体规定为准。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再投资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２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为零。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１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保持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投资者

Ｔ

日申购基金成功后，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为投资者增加

权益并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投资者自

Ｔ＋２

日（含该日）起有权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３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最迟

于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１

、每次赎回基金份额不得低于

１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

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

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２

、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期赎回时，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参照基

金合同有关巨额赎回或连续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３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为零。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１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保持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投资者

Ｔ

日赎回基金成功后，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为投资者扣除

权益并办理相应的注册登记手续。

３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最迟

于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５

基金销售机构

５．１

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

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

７

日年化收益率。

７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 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

回的申请。

２

、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交付款项，申购申请即为有效。

投资人赎回申请成功后，基金管理人将在

Ｔ＋７

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在发生巨额赎

回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３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

日（

Ｔ

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Ｔ

日提

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可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

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则申购款项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

到申请。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

查询。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本基金登记机构可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对上述业务办理时间

进行调整，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实施前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４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电子邮件地址：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５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９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９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督指引第

４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

２０１４

］

４

号）要求，对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及公司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尚在履行中的承诺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截至目前承诺

履行情况

１

控 股 股

东承 诺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作为珠海中富控股股东期间将遵守

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有关证券交

易所的要求和规定， 避免与珠海中富

的主营业务形成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２

实 际 控

制 人 承

诺

ＣＶ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ｓｉａ Ｉ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作为珠海中富实际控制人期间将遵

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有关证券

交易所的要求和规定， 避免与珠海中

富的主营业务形成实质性的同业竞

争。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３

控 股 股

东承 诺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１

）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

转让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自所持限

售股份解除限售后， 如果预计未来一

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

数量超过珠海中富股份总数

１％

的，将

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

持股份；（

２

）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

个月以内， 无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

易系统出售珠海中富

５％

及以上解除

限售流通股计划。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

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珠

海中富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

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

以上的， 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

日内通过珠海中富对外披露出售提示

性公告， 披露内容包括： 拟出售的数

量、 拟出售的时间、 拟出售的价格区

间、 减持原因以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

其他内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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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39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

2014-005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中标

江习古高速公路

BOT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2

月

11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路桥

集团

"

）收到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确定路桥集团为贵州省江津（渝黔

界）经习水至古蔺（黔川界）高速公路投资人，收费期限

29

年

11

个月。

根据该项目工可报告，项目全长

85.614

公里，新建里程

79.348

公里，总投资估算约

85.87

亿元，建设工期四年。

该投资事项将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董事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2

月

12

日

股票简称：茂业物流 股票代码：

000889

公告编号：

2014-04

茂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其监事保证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因工作变动，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马志发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向公司递交书面辞职报告，

辞去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该辞职事项没有导致监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按照

本公司章程规定，辞职即日生效。辞职生效后，马志发不再担任本公司职务，本公司对马志

发任职监事期间的勤勉尽责表示感谢。辞职造成的监事会组成人员缺额，本公司将按照相

关规定另行补选。

特此公告。

茂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

年

2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023

证券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2014-007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

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有关工作的通知》（川证监上市

[2014]8

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对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和上市公司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对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00

年

11

月

8

日，股东关联方签订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公司

6

名自然人股

东李再春、王万和、刘生会、李飚、郑超、李刚承诺：

"1

、在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将优先发展

公司；

2

、本人作为股份公司的股东，不从事与股份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同时承诺在未来也不

从事与股份公司存在或可能存在竞争的业务。 不利用对公司的股东地位转移利润或从事其

他行为来损害公司及其他小股东的利益。以保护公司和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正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未出现违背承诺的情形。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作出的承诺

公司于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发布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

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1

、上市公司承诺：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

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

对股票价格产生重大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

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正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未出现违背承诺的情形。

2

、股东承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贾丽娟、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和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十二个月。

承诺期限：

12

个月

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正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未出现违背承诺的情形。

三、其他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本公司除上述承诺以外，

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相关的正在履行的承诺或超期未履行的承诺，也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要求的或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2

日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证券代码：

000930

公告编号：

2014-004

债券简称：

11

中粮

01

债券代码：

112058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4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支付

2013

年

2

月

16

日至

2014

年

2

月

15

日期间（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息

6.8

元

/

张

(

含

税

)

。

本次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为

2014

年

2

月

14

日，凡在

2014

年

2

月

14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

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根据《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

11

中粮

01

。

3

、债券代码：

112058

。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5

亿元。

5

、债券期限：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利息：票面利率为

6.80%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固定不变。

7

、起息日：

2012

年

2

月

16

日。

8

、付息日：

2013

至

2017

年每年的

2

月

16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9

、上市时间和地点：

2012

年

4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0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80%

。每手面值

1,000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68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54.40

元；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包含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61.20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2

月

14

日。

2

、除息日为

2014

年

2

月

17

日。

3

、付息日为

2014

年

2

月

17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2

月

1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1

、本公司将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债券登记日

1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

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

息。

六、关于本期债券利息所得税征收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

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

］

3

号）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蚌埠市中粮大道

1

号

联系人：孙实发、王家伦、梁修华

电话：

0552-4928005

传真：

0552-4928703

邮政编码：

233010

2

、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19

层

项目主办人：刘蔚

电话：

020-87326632

传真：

020-87326639

邮政编码：

510623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

0755-25938000

传真：

0755-25988122

邮政编码：

518031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0

日


